	國立宜蘭大學　場地提供使用申請單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申請單位聯絡人
	

	
	
	聯  絡  電  話
	

	
	收據抬頭
	
	場地使用現場聯絡人姓名及手機
	

	
	統一編號
	
	需預開收據

（校內申請單位適用）
	□是    □否

	會 議 名 稱
	

	起 訖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起至    時迄
年    月    日（星期 ）    時起至    時迄（可自行增加或刪減）

	場 地 名 稱
	
	參加人數
	人

	申請單位主管及
承辦人簽章
	

	場地使用費
	水電費
	清潔費
	電  器

操作費
	場  地

管理費
	保證金
	其他
	總金額

	
	
	
	
	
	
	
	

	批    示    及    收    費

	總  務  處
事  務  組
	場地管理單位

（會辦單位）
	主 計 室
	校       長
	後會（收費）
總務處出納組

	
	
	
	
	自行收納統一收據

場地費
NO.______________

保證金（無則免填）
NO.______________

	場地使用說明
1.借用本校場地辦理活動時，請依本管理辦法規定，遵守行政中立，並禁止有違背政府政策、法令規定、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活動。凡有違反本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將立即停止其使用，且不退還全部之費用，借用單位並同意自負一切法律與導致之任何損失責任。

2.經申請人及借用單位同意提供身份證件、單位營登資料、姓名、聯絡電話等，為申請場地借用專供國立宜蘭大學使用。

3.請遵守各場地使用規則，未能符合規定者勿申請借用。

4.申請單位請於十四日前提出申請，需用器材以各場地現有者為限，電器類用品須事前獲得管理單位同意方可使用。
5.本申請單由校長核定後生效。
6.請持本申請單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辦理繳交場地使用費。

7.申請單位未辦理完成繳費前不得使用，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8.場地管理單位請派員配合協助。

9.主辦單位如邀請校外機關單位參加，請先知會大門警衛室。

10.本校全面禁菸，違反規定者將向有關單位舉發，並列入往後借用之參考。




說明：
一、申請單位資料、會議（活動）資訊請依欄位確實填寫，場地使用費一欄由本校承辦人填寫。
二、填表完畢請於「申請單位主管及承辦人」一欄簽名或蓋章後，以掃瞄檔Mail或傳真予本校承辦人。（Mail：chiangfc@niu.edu.tw ；傳真：03-9324827）
三、為確保您的活動能順利進行，請於活動前14天完成借用，並最晚於場地使用前7日繳交費用。
四、本校匯款帳戶如下：
金融機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宜蘭分行
戶    名：國立宜蘭大學402專戶

帳    號：16008050043

五、匯款後請以電子郵件或來電告知承辦人您的匯款銀行名稱及匯款帳號末四碼，以利本校出納單位核對匯款是否入帳，謝謝。（連絡電話：03-9317225）
※溫馨提醒：
一、在活動進行前，請務必先與使用場地管理單位之場地管理員接洽並詢問場佈事宜，包括假日如何拿取鑰匙、平日何時開門及場佈、場地內設備及使用方式等。

二、請貴單位自行派人場佈及歸還前整理復原，場地所使用器材以場地內現有器材為主。

三、活動產生之垃圾、廢棄物或廚餘，請依宜蘭縣政府環保局相關規定妥善分類處理並攜離本校，若因故致本校受罰，相關罰鍰應由場地使用者負擔。
四、因校內場地及演講廳維護不易，請特別提醒參加貴賓，勿在校內吸煙，演講廳內禁止飲食，並請隨時保持清潔。
五、本校備有地下「收費」停車場，臨時停車收費1小時30元計，全日收費最高240元，可供借用場地之活動主辦單位及參與之貴賓停放愛車。

六、場地使用請於規定時間內結束，逾時加計1時段費用。
七、為維護假日校園安全，本校假日（含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不開放校外民眾車輛進入平面校區，借用單位如有載運用具等需求，請務必事前統計需進入之車輛種類（如：小客車、小貨車、大貨車、遊覽車、救護車等）、數量（可提供車號尤佳），供本組承辦人線上申請放行。放行進入之車輛請於停車格妥善停放，並依本校規定收費。
114年12月15日第11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此頁僅為說明及提醒，無需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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